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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技术与全球化的推动下，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张，2019~2024年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进

出口总额从18,778亿元增长至28965.3亿元，出口优势显著增强，但进出口结构存在“两极分化”，对

部分领域依赖度较高。同时，数字服务贸易面临传统与新型壁垒的双重冲击，传统壁垒以关税、市场准

入限制等为主，新形态则包括数据本地化存储、跨境流动限制等，对TikTok、华为、阿里巴巴等数字服

务贸易企业的全球化运营造成成本激增、业务分拆、市场份额下滑等影响。为摆脱上述困境，本文提出

五大应对策略：优化产业结构、完善数据治理、深化区域合作、强化知识产权布局及搭建综合服务平台，

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应对壁垒、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数字服务贸易，贸易壁垒，新形态，应对策略 
 

 

Research on New Forms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Barriers and Coping Strategies 
Ting Zhao*, Xiuhong Liu, Binghan Li 

School of Business, Qil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October 24, 2025; accepted: November 26,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4, 2025  

 
 

 
Abstract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globalization,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has been expanding con-
tinuously. From 2019 to 2024,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of digitally delivered service trade 
increased from 1.8778 trillion yuan to 2.89653 trillion yuan, with significantly enhanced export ad-
vantages. However, the import and export struc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polarization”, with a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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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dependence on certain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digital service trade is facing the dual im-
pact of traditional and new forms of barriers. Traditional barriers are mainly dominated by tariffs 
and market access restrictions, while new forms include data local storage and cross-border flow 
restrictions. These barriers have exerted impacts on the global operations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enterprises such as TikTok, Huawei and Alibaba, including soaring costs, business spin-offs and de-
clines in market share. To address the above predicam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major coping 
strategies: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ing data governance, deepening regional co-
operation,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yout, and building comprehensive service plat-
forms.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to response 
barrier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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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协同推进的背景下，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兴起。数字技术加速改变

传统国际贸易方式，拓宽交易渠道，使其成为推动世界贸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

告 2024》显示，2021 年至 2023 年，全球数字贸易交易额从 6.02 万亿美元上升至 7.13 万亿美元，年均增

速高达 8.8%，占国际贸易总体规模的比重由 19.6%上升至 22.5%，凸显其关键地位与广阔前景。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明确包括深化服务贸易改革

开放、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在内的六项重点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

易强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了“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等战

略举措。《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显示，2023 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 3859 亿美

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比重达 41.4%，较 2019 年的 34.7%提升 6.7 个百分点，凸显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

的增长主导性，成为我国服务贸易中最具发展前景、最具发展活力、增速最快的贸易形式。 
然而，数字服务贸易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贸易壁垒冲击。作为新兴的贸易模式，

其在监管政策要求上呈现新特征，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及各国管制政策构成挑战。加之保护主义兴起，

各国贸易冲突不断，新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日益高筑，阻碍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开展，不仅影响全球数字

服务贸易的正常流动，也对我国数字服务产业的发展造成不小冲击。因此深入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形

态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准确把握壁垒的新特征与发展方向，为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提供依

据，从而推动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健康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

时代的发展要求。 

2. 数字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2.1. 数字服务贸易的概念界定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是由一国政府为保证自身利益而针对数字服务贸易施加的各种限制措施，因此识

别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前提是清晰界定数字服务贸易。目前针对数字服务贸易概念的界定表述较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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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主要参考官方和官方文件中关于数字服务贸易的定义。 
我国商务部服贸司在《2019 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报告》中，首次将数字服务贸易定义为：“采

用数字技术进行研发、设计、生产，并通过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用户交付的产品及服务，是以

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交付为特征的贸易新形态”。2019 年，在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联合发布的《关于组织申报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的通知》(商办服贸函〔2019〕245 号)文件中指出：“数

字服务是采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研发、设计、生产，并通过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用户交付的产品

和服务”，数字服务贸易具体可划分为包括软件、社交媒体、搜索引擎、通信、云计算、卫星定位等的信

息技术服务贸易，数字传媒、数字娱乐、数字学习、数字出版等的数字内容服务贸易，以及其他通过互

联网交付的离岸服务外包三大类。商务部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0》将数字服务贸易归为数字贸

易的子领域，包括跨境电商的平台服务及金融、保险、教育、医疗、知识产权等线上交付的服务。工信部

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影响白皮书(2019 年)》中，同样也将数字服务贸易认定为数字贸易的组成部分，

数字服务贸易是指通过信息通信网络传输的数字化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中以数字化服务为标的的贸易

形式。 
综合我国商务部及工信部的相关定义，并凸显“数字技术驱动”“数字化交付”“服务属性”三大核

心特征[2]，本文将数字服务贸易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通过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完成研发、

设计、生产及交付，以数字化服务为核心标的的跨境贸易活动。结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
布的服务贸易分类标准，可将数字服务贸易细分为数字化订购的服务贸易和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两类，

其中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包括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用服务、信息通信技术

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本文后续分析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为核心，因其

占我国数字服务贸易总额的 85%以上，是数字服务贸易的主导形态 

2.2. 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 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张，出口优势显著增强 
结合上文对数字服务贸易的界定和分类，同时考虑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部分选取 2019~2024 年

的相关数据，主要分析我国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从进出口总额来看，2019~2024 年，我国数字化

交付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 18,778 亿元增长至 28965.3 亿元，呈逐年递增态势，期间年均增长率为

9.1%，规模扩张具有一定的驱动力，展现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撑力，各年度增长率虽然有波动，

但均为正增长，凸显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在复杂环境下的发展潜力。 
2019~2024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 54,153 亿元波动增长至 75,238 亿元，展现出整体较强的

发展韧性。从数字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来看，年度平均比重为 40.8%，表明数字化交付的服

务贸易已成为服务贸易核心组成部分，其中 2020 年占比提升明显，是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短期收缩与自

身逆势增长的共同作用，凸显了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与传统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格局，如图 1。 
出口层面，2019~2024 年，我国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出口额保持增长，出口额从 9918 亿元稳步攀升

至 16573.2 亿元，呈现持续增长的鲜明趋势，反映出我国在数字服务供给能力、国际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

提升，数字服务“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从出口增长速度上来看，各年度环比增长率波动频繁，受疫情

后全球经济复苏、数字经济加速渗透双重因素的影响，2021 年增长率最高，达 17.9%。进口层面，我国

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进口额从 8861 亿元逐步增长至 12,392 亿元，同样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发展轨迹，反

映出国内对优质数字服务的高度需求，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双向流通。从进口增长速度上来

看，整体低于出口额的环比增长率，致使贸易差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2019 年贸易差额为 105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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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到 2024 年增长至 4181.2 亿元，表明在这一时期内，我国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出口优势不断增强，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提升，实现了从相对较小的顺差到较大顺差的转变[3]。如图 1。 
 

 
Figure 1. Imports and export values of China’s digitally delivered services trade (2019~2024) 
图 1. 2019~2024 年我国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Figure 2. Scale of China’s digitally delivered services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trade balance (2019~2024) 
图 2. 2019~2024 年我国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与贸易差额 

 
(2) 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分化，依赖与短板并存 
2019~2024 年，我国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呈现鲜明的中心化特征。从占比来看，电信、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占比最高且逐年上升，2024 年占比为 43.1%，是核心支柱，彰显我国在基础数字技术服务

领域的竞争力；其他商业服务占比长期居次，2024 年占比 48.5%，超过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比

重，体现出数字技术与传统商业的融合潜力。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等波动较

为明显，占比低且增长滞缓，整体结构呈现“两极分化”，反映出我国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相

对较弱的抗风险能力，亟须培育多元增长极，挖掘潜力领域，推动整体的高质量均衡发展。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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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osition of China’s digitally delivered services exports (2019~2024) 
表 1. 2019~2024 年我国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构成 

分类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330 370.9 335.2 300.1 501.2 197.1 

金融服务 270 288.7 320.8 341.8 304.7 297.1 

知识产权使用费 459 598.9 759.7 892.8 773.3 731.8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3716 4191.4 5126.9 5794.6 6366.2 7141.5 

其他商业服务 5060 5160.8 5958.8 6711.7 7361.8 8027.3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83 90.7 122.5 119.8 128.1 178.4 

数据来源：商务部公共服务资源平台。注：2024 年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出口额下降，主要因东盟部分国家收紧跨境保

险服务准入，导致我国相关企业短期业务收缩。 
 
2019~2024 年，我国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呈现出多元且动态变化的特征。从各分类占比及

变化趋势来看，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始终较高，从 2019 年的 2372 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3256 亿元，

但其占比波动不大，说明我国在自主知识产权发展上虽有进展，但对外部知识产权依赖度仍较高；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额稳步增长，从 2019 年的 1856 亿元增至 2024 年的 2859.9 亿元，占比从 21%提

升至 23.1%；其他商业服务进口额增长明显，2024 年达到 4608.6 亿元，占比 37.2%，显示出我国在跨境

电商、咨询等商业服务领域与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其他分类整体进口规模较小，进口额呈现波动增长的

态势。如表 2。 
整体来看，我国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同样存在对部分领域依赖度较高的问题[4]，反映出

国内相关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仍需提升，加强核心技术研发，提高自主可控水平。 
 

Table 2. Composition of China’s digitally delivered services imports (2019~2024) 
表 2. 2019~2024 年我国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口构成 

分类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743 851.4 1034.6 1404.6 1216.8 1032.4 

金融服务 170 219 344.9 252.2 265.6 267.1 

知识产权使用费 2372 2595.5 3025.1 2988.4 2994.3 3256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1856 2274 2587.9 2558.1 2724.8 2859.9 

其他商业服务 3439 3482.4 3431.3 3528.6 4272.8 4608.6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281 207.5 211.1 175.7 284.2 368 

数据来源：商务部公共服务资源平台。 

3.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形态及其影响 

以上分析可知，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助推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快速演变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是针对数字服务

贸易活动，在其研发、生产、交付等环节设置的阻碍性措施，旨在限制其跨境贸易的开展。 

3.1.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传统形态 

传统形态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多延续传统贸易壁垒的逻辑，以关税和市场准入限制为核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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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字服务贸易的关税壁垒表现为对数字产品及相关服务征收额外税费，如对计算机、通信设

备等实体数字产品加征进口关税，或对跨境数字服务，如在线订阅、数字内容等征收增值税，将直接导

致贸易成本的抬升和海外市场流失，如 2025 年 4 月，美国发布行政命令，对部分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对

等关税”，其中涉及从中国进口的众多电子产品，关税税率一度高达 145%，导致中国通信设备、计算机

等产品出口成本上升，华为 5G 基站对美出口价格提高导致订单流失至诺基亚、爱立信。 
其次，市场准入限制主要是通过设置资质审批、许可要求等限制外资进入数字服务领域。2024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推进数字贸易制

度型开放，放宽数字领域市场准入，通过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电信、互联网、

文化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鼓励外商扩大数字领域投资。除此之外，知识产权保护壁垒也是数字服务贸

易壁垒的传统形态之一，通过设置过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如强化数字版权审查、延长专利保护期限

等，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创新，但过度严苛的条款可能限制数字技术的跨境传播与应用，尤其对发展中

国家的数字服务企业形成制约。 
2013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中，将本地化、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审查制度、

边境措施界定为数字贸易壁垒，补充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传统形态的构成。具体来说，本地化壁垒要求

境外数字服务企业在本地设立实体机构或使用本地技术设施，数据保护壁垒通过立法对个人数据、企业

数据的跨境传输设置严格限制，审查制度壁垒则是依据本国的标准对数字服务的内容实施严格审查，边

境壁垒措施将通过关税、配额等传统边境手段限制数字服务贸易。总体来说，以上措施也将增加企业的

贸易成本或运营难度，直接或间接抬高市场准入标准[6]。 

3.2.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新形态 

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同时创造出数字贸易壁垒的新形式，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流动与安全

矛盾凸显，各国通过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新形态设限，以消除关系到公共通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

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数据和信息流动对国家安全造成的重大影响[7]。数据本地化存储壁垒、数据跨境流动

限制、数据流量限制壁垒、公开源代码和加密密钥壁垒等成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新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

[8]。 
(1) 数据本地化存储壁垒。以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数据安全为目的，部分国家通过立法强

制要求特定数据在境内存储，实现对数据的本地控制与规制。如俄罗斯要求本国公民的电子通讯和社交

网络数据本地化存储，违规企业可能面临网站访问限制或封锁；澳大利亚规定医疗信息需在境内存储，

禁止在境外保存、处理相关信息。数据本地化存储壁垒的实施将迫使相关企业额外建设本地的数据中心

[9]，增加其运营成本，同时也将阻碍数据的全球高效配置。 
(2) 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壁垒。这一措施是出于防范数据泄露、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目的，通过

审批、禁止等手段控制数据的跨境流动。2022 年 5 月 19 日，我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审议通过了《数据出

境安全评估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要求“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

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前需经安全评估”。 
(3) 数据流量限制壁垒。以保障信息安全、防止敏感数据外泄为目的，通过政策限制特定数据的传输

流量或范围，实现对数据传输流量、渠道的管控。如新加坡政府禁止公务电脑上网，间接限制公务数据

的跨境或外部流动[10]。这一措施将阻碍正常的数据交互与业务开展，影响数字服务的实时性与连续性，

增加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 
(4) 公开源代码和加密密钥壁垒。该措施以技术审查、安全保障为名义，强制要求外国投资者进入本

国市场时，需提供商业源代码或加密密钥作为准入条件。本质上通过获取境外企业的核心技术信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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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市场准入门槛，这也容易导致外国投资者商业秘密泄露，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抑制企业技术

创新动力，阻碍数字技术的跨境传播与应用。 

4. 我国企业遭遇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典型案例分析 

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持续演化的背景下，我国数字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过程中频繁遭遇各类限制

性措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同样已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前文分析的四类新型壁垒——数

据本地化存储、跨境流动限制、数据流量限制及知识产权壁垒，在我国企业的海外实践中均有鲜明体现。 

4.1. TikTok 遭遇美国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壁垒 

作为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之一，TikTok 的国际化历程集中展现了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对数

字内容企业的冲击。2019 年起，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 TikTok 展开持续审查，形成了一套贸易

限制体系。2024 年 4 月生效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明确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 2025
年 1 月前剥离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将面临全面禁令。TikTok 通过法律途径抗争，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仍于 2025 年 1 月裁定该法案合宪，迫使 TikTok 上线美国独立版本，所有用户数据转由甲骨文牵头的

美国财团管理。 
此案中的壁垒形态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是强制性数据本地化要求，TikTok 被迫将美国用户数据存

储于境内服务器；另一方面是市场准入歧视，美国在无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单独针对 TikTok 实施业务剥离

要求，违反 WTO 非歧视原则，并引发多个国家效仿美国出台类似的数据本地化法规。 
TikTok 遭遇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壁垒后，导致其直接成本激增，为满足美国及欧洲市场的合规要求，

TikTok 被迫增加投资，计划在欧洲建设数据中心；TikTok 的业务完整性也因此受损，美国版应用将失去

与全球版的内容互通性，750 万跨境商家需重新适配两套运营体系；业务分拆导致用户体验大幅下降，品

牌价值缩水，导致 TikTok 的美国市场活跃度明显下降，2025 年二季度 TikTok 美国市场日活跃用户环比

下降 18%。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名的限制实质构成了数字内容领域贸易壁垒，迫使企业为不同市场定制差

异化数据架构，显著提高了全球运营成本。 

4.2. 华为遭遇欧洲技术标准与供应链壁垒 

作为全球 5G 技术领先企业，华为曾为欧洲 47 国部署超 12 万个 5G 基站，占欧洲 5G 基站总数的

28%。自 2020 年起，部分欧洲国家以“网络安全”为由实施针对性限制，形成了独特的技术准入壁垒，

此类壁垒呈现出技术标准政治化的鲜明特征，通过将“供应商国籍”纳入“可信性评估”，实质排除特定

国家企业的市场参与。 
2020 年 10 月，瑞典颁布禁令，禁止华为参与 5G 频谱拍卖，同时要求 2025 年前移除所有现有设备；

德国虽未全面禁令，但要求核心网设备逐步替换为诺基亚、爱立信产品，仅保留华为的无线接入网设备；

2023 年，英国全面禁止华为参与核心网建设，并要求 2027 年前完成设备拆除。 
华为遭遇的此类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产业链的影响具有双向破坏性：一方面，华为的欧洲市场份额

下滑导致年营收损失超百亿欧元，5G 接入网设备市场占有率从 2020 年的 59%降至 2025 年的 28%；另一

方面，对欧洲运营商而言，设备替换带来巨额成本，例如德国铁路系统估算替换相关设施需要花费约 4 亿

欧元(约合 31.5 亿元人民币)，或将导致许多项目延长 5 到 6 年。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技术标准碎片化，

华为被迫为不同区域开发差异化技术方案，研发成本也将大幅增加。 

4.3. 阿里巴巴在印度遭遇本地化运营壁垒 

阿里巴巴在印度市场的战略收缩，反映了新兴市场本地化壁垒对数字服务企业的制约。2015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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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通过对 Paytm 的系列投资切入印度数字支付市场，总投资累计超 40 亿美元，但遭遇印度储备银

行(RBI)日趋严格的本地化要求。2018 年 4 月，RBI 发布《关于支付系统数据存储的通知》，要求所有支

付数据必须存储于印度境内服务器，境外交易数据也需在 24 小时内传回印度存储。这一规定迫使 Paytm
彻底重构数据中心架构，仅基础设施改造就耗资超 2 亿美元。 

印度的本地化壁垒呈现复合型特征，除数据本地化外，还包括语言本地化要求，需支持 20 多种主流

语言和 1000 多种方言，相关研发成本占市场进入成本的 30%以上；印度的本地化壁垒也包括运营本地化

限制，外资支付企业需满足本地持股比例要求。尽管阿里巴巴通过“技术输出 + 本地合作”模式一度占

据印度数字支付市场 28%的份额，但 2023 年仍选择出售所持 Paytm 全部股份，累计套现近 3 亿美元，逐

步收缩印度业务，本地企业市场份额明显提升，显示出本地化壁垒的实际保护效果。 
阿里巴巴的案例印证了新兴市场“合规要求”包装下的贸易保护本质，本地化运营壁垒显著延长了

市场培育的周期，使得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从产品测试到正式运营时间远超预期；本地化运营壁垒也增加

了管理的复杂度，本地员工占比达 90%，导致文化融合成本上升；同时，该壁垒形成数据孤岛，无法实

现全球支付数据的协同分析。 
由是观之，发达国家更倾向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数据流动限制和技术标准歧视，发展中国家则

多采用本地化要求和知识产权诉讼等工具。这些壁垒的共同影响是增加企业合规成本、分割全球市场、

抑制技术创新，我国数字化服务贸易相关企业积极制定应对策略，以破除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十分具有

紧迫性与复杂性。 

5. 应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策略 

基于前文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形态的分析及企业案例的启示，本文从多个维度提出应对策略，形成

“问题–实践–解决方案”的闭环。 

5.1. 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核心领域竞争力与多元布局 

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失衡”特征，2020~2023 年，我国数字服务出口前三大领域在

总出口额中的占比高达 91.6%，远超欧美平均水平，这种集中化布局既凸显了电信、计算机服务等领域的

竞争优势，也暴露了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领域的短板。优化产业结构需实施“双轮驱动”战略：在优势

领域，可以依托华为、阿里云等头部企业的技术积累，持续加大 5G、云计算等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以

华为为例，其通过构建包含 20%全球 5G 标准必要专利的技术壁垒，不仅规避了技术标准的限制，更与

亚马逊、vivo 等企业达成专利交叉许可协议，形成“投入–回报–再投入”的创新正循环。这种技术话

语权的构建，使我国在通信设备领域的出口受技术壁垒影响程度明显下降。 
针对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依赖度高的短板，需建立“专项基金 + 国际合作”的提升机制。通过设立

知识产权转化基金，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组织共建联合实验室[11]，重点突破风控算法、数字版

权管理等关键技术，通过研发自主风控系统，实现境外技术依赖度的显著下降，以突破技术准入壁垒。

这种“优势巩固–短板补强”的布局，能有效降低单一领域波动对整体贸易的冲击，形成更具韧性的产

业结构。 

5.2. 完善数据治理体系，推动规则对接与区域互认 

数据治理能力已成为突破跨境流动壁垒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

基础，构建“分类分级–区域试点–国际互认”的三阶治理体系。 
在基础层面，推广江西联通数据安全分级分类平台的成熟经验，通过自动化扫描工具实现对 300+数

据源、88 万+敏感列的精准识别，以实现合规响应效率的大幅度提升。这种精细化治理既能满足监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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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又能避免过度防护导致的成本激增[12]。区域合作层面，粤港澳大湾区“湾事通”平台的实践极具示

范价值。该平台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境身份核验，通过政务服务“跨境通办”协议，进一步提升区域

内数据的流通效率，证明规则协同能有效打破行政壁垒。在国际对接方面，苏州国际数据港的“苏数通”

平台创新推出“申报指引 + 资金补贴”模式，通过该平台可以实现与境外合作伙伴的数据交互，合规成

本大幅降低。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体系，既保障了数据安全，又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合规指引。 

5.3. 深化区域合作，拓展多元化市场与贸易便利化 

区域贸易协定是破解数字壁垒的重要制度工具。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
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RCEP)框架下的电子传输免关税条款为例，我国数字服务贸易企

业可通过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书，获得伙伴国的降税优惠，以节省出口贸易的关税成本。这种政策红利

需通过“精准对接–本地化运营–标准输出”的策略放大：在东南亚市场，企业可借鉴跨境电商平台的

布局经验，通过搭建本地化运营中心规避边境限制措施；在“数字丝绸之路”沿线，中国电信数智在菲

律宾建设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也具有极强的示范性，该项目既满足当地数据本地化要求，又实现我国云服

务标准的输出，带动通信服务出口规模的大幅增长[13]。 
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标准互认是区域合作的高级形态，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统一规则降低跨境交

易成本、提升贸易效率。以广西构建的中越跨境快递物流标准体系为例，该体系并非局限于单一环节规

范，而是通过制定覆盖入仓核验、分拣操作、跨境运输、末端配送等全流程的双语标准，实现跨境物流

各环节的无缝衔接，这一标准化改造直接降低了企业的单票运营成本，显著缓解了中小数字贸易企业的

成本压力。 

5.4. 强化知识产权布局与风险应对能力 

在数字服务贸易中，知识产权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核心载体，更成为各国设置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关

键领域，因此，构建“专利布局–交叉许可–集体维权”的全链条应对体系，成为突破此类壁垒的核心

路径。从企业实践来看，头部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具有显著示范价值。以华为为例，其围绕 5G、通信技

术等数字服务核心领域，累计提交 12 万件国际标准提案，通过聚焦高价值技术方向构建专利池，形成对

关键领域的知识产权覆盖。在此基础上，华为与三星、诺基亚等国际企业达成专利交叉许可协议，一方

面通过互相授权降低侵权风险，避免陷入冗长的专利纠纷，另一方面通过专利许可获得合理收益，更借

助专利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以专利换市场”的战略目标，直接提升了我国企业在移动通信数字服务

领域的知识产权话语权，有效规避了技术标准型知识产权壁垒[14]。 
除企业自主布局外，针对海外市场频发的专利诉讼风险，行业层面的集体协作尤为关键。数字服务

企业单独应对海外诉讼时，常面临维权成本高、地域信息不对称、法律资源分散等问题，而行业协会搭

建的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平台，可通过整合专业律所、技术专家、海外市场数据等资源，实现纠纷应对的

集中调配与高效协同。 

5.5. 搭建综合服务平台，提升企业实操应对能力 

数字服务贸易的复杂性致使企业常因信息不对称、资源分散陷入合规困境，因此构建“全周期覆盖、

一站式集成”的公共服务体系，成为解决企业实操难题、提升壁垒应对能力的关键路径。从地方实践来

看，苏州推出的“企业出海一件事”平台颇具代表性，该平台整合商务、税务、知识产权等多部门资源，

形成覆盖事前国别指南、事中备案服务、事后合规监测的闭环支撑体系，显著提升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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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企业合规成本[15]。一方面，通过建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监测中心，实

时跟踪全球政策动态，为企业提供预警信息；另一方面，国内互联网行业协会通过整合企业实践经验，

制定符合国际适配性的跨境电商服务标准，该标准被其他国家采纳后，企业无需再为适配各国标准单独

投入研发、培训成本，合规成本明显降低，显著提升了贸易效率。这种“政府引导 + 市场运作”的服务

模式，既能弥补企业信息不对称劣势，又能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形成应对贸易壁垒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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